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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概

统计是运用统计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取统计信息的过程。本志记述的

统计，是通过一系列统计指标收集社会经济信息，并且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的一种调查研究工作。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奴隶制国家为了管理国政，征发赋役，都要掌握人

口、土地等的数量，于是产生了统计。中国古代统计始于商代 （约公元前

年至前 年，以下公元纪年均省略公元二字），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和

封建社会的建立，统计逐渐发展，并循朝代更替、国势兴衰而曲折延续逾

年。晚清及中华民国时期，效法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西方模式的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统计经验，建立适合计划经济体

制需要的统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

革开放的需要，开始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统计。北京

地区的地方统计是全国统计的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上述四个时期。

本 年。志的记述，始于统计事业的发端，终于

从商周到晚清，是中国古代统计发端并缓慢发展的时期。

商代政府统计还处于萌芽状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了有关人口、

军事、田猎、祭祀的一些统计史料。周代已有附属于各部门的统计组织和初步

的统计制度。西周于中央设六卿（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国政。

天官冢宰为六卿之首，掌管全国财经统计，并综合汇总其他各卿分管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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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编写、岳巍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统计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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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属官司会为计官之长，负责全国的人口、土地及财政统计，并考核群官编制

的岁会（年报）、月要（月报）和日成（日报）等统计报告；司书为计官之副，

负责户籍、版图及财物等统计，并汇总地方上报的统计资料。地方由乡、遂基

层官吏登记人口、牲畜、车辇等数字，定期上报。大致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统

计体系。但是当时“虽有统计之实，向无统 ，与财务会计也没有明计之名”

确的划分，此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会统不分的体制。当时，今北京地

区分属燕、蓟两个诸侯国，其统计情况未见记载。东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

春秋时期，奴隶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初立。诸侯国一般设辅政官员及分管民

事、财政、军事、司法的官员，各有属官按其职掌兼办统计工作，地方政府也

有官吏兼任统计职责。有些诸侯国建立户籍制度登记人口，或进行人口和土地

调查。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各级官吏仍按职掌办理统计工作，有的诸侯国把报

告制度定名为“上计”，地方官吏年前将次年的人口、土地、赋税预计数呈报

国君，年终再报实际数，国君据以考核政绩，决定赏罚。这种上计制度以后沿

用到秦汉以至隋唐。燕国在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已有国情国力统计。据《战

国策 燕策一》载，苏秦说燕文公时，曾列举燕国地域、兵力、车骑、积粮的

数字，但未查见有关燕都蓟城（属今北京地区）的统计史料。

秦代政府统计已经初具规模。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政，并分别兼管综合

统计和业务统计。丞相主持全国政务，兼管全国统计。御史大夫是其副手，主

管全国监察工作，负责收阅和查核地方的上计报告，并掌握诸卿所报包括统计

数字的业务报告的副本。地方统计由郡、县的有关职官办理，包括户口、垦田

及租税收入等。县以下设乡、亭、里三级组织，兼办基层的统计事务。秦始皇

年），令民自报所有土地实三十一年（前 数。这种由被调查者自报的土地

调查方法，为后世所效法。秦代为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在《秦律》中作了

若干规定，如严格计量制度，要求帐帐衔接和帐实相符，做好原始资料的登录

和统计簿籍的验收交接等，还对数字不实的责任人规定了处罚办法。这些统计

法规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当时，今北京地区属广阳等郡，蓟城为广阳郡治所，

但未查到遗存的统计史料。汉代统计更加健全，继承了秦代的统计组织，又加

强了统计制度，制定《上计律》，上计制度更为完善，成为中央控制全国经济

的重要报告制度。地方官吏须将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逐级上

引自吴大钧《我国统计制度之研究》，原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 年第 页期第计局主编的《统计月报》，
年），海关按“统计”一词，始创于宋代，清代广泛应用，但均指“总计”之意。清咸丰九年（ 总税务司署编印

《海关贸易统 年），计报告册》，始以统计为资料名称，但该册原用英文，何时起译称统计，待查同治十二年（

年），时中书局出版钮永建、总税务司署设统计科，地方海关设统计课，始以统计为机构名称。光绪二十九年（
林卓南翻译日本 史》，中国统计横山雅男著《统计讲义录》，始以统计为学科名称。参见李惠村、莫曰达著《中国统

页；罗亮畴著《晚清的海关统月第年 版，出版社 第 页及 计》（提交中国统计学会统计史研究组的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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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西汉于丞相府设计相，主管各郡国上计计簿。东汉改为尚书台。汉代的田

租，以土地面积为课税依据，每年进行垦田统计。口赋、算赋（均为人头税）、

更赋（兵役）和徭役（劳役）等赋役，都以人口数为依据，故重视人口统计。

两汉史籍均载有今北京地区所属郡国的户口数字。

魏和西晋时期，均由尚书省所属官吏兼管统计工作，地方统计由州、郡、

县官吏兼办。政府主要进行人口、土地、田赋等统计。但《三国志》无志、

表，《魏志》中无幽州郡县户口的记载。《晋书 地理志》只载幽州地区各郡国

的户数，无人口数。西晋以后的十六国时期，幽州屡经战乱，户籍资料散失。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九 年）颁布均田制，男女计口授田，需要人年（

口、土地数字。次年，于县以下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

五里立一党长，以检括人口（即检查核对人口），督课赋调。北魏分裂为东西

魏后，幽州属东魏。《魏书》载有幽州各郡的户口数。

隋代仍由尚书省兼管全国统计，度支部兼管业务统计。地方统计由州（一

度改郡）县官吏兼办。其统计方法实行计帐户籍制，将户籍管理与赋役管理两

相结合，以保证征税和兵役。为掌握人口数字，曾两次大规模地核实户口。其

人口调查实行“貌阅”（实际验看被调查者的形貌），以防虚报逃避赋役，这是

较早的直接调查法。史书载有幽州地区各郡的户数。唐代的统计组织相当完

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中央由尚书省兼管全国统计，六部

按其职责分管业务统计。其中户部的统计事务最繁，刑部下还设专门机构负责

审核监督全国财计工作。地方由州（府）、县，后改为道、州（府）、县官吏兼

管统计，基层由里正兼办统计事务。《唐律》中有不少有关统计法规的条款。

其户律相当完善，如户口不实，对户长、里正及地方官吏均予刑罚。上计律规

定，对报送违期者按律论罪。统计制度也比较健全。户口帐簿有手实、计帐和

户籍。一年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州逐级上报到户部。手实是里正督

令民户每年申报一次的人户原始记录，据以编造计帐。计帐是一种会计与统计

相结合的经济帐目，根据乡申报的户口帐逐级汇总全国人口、土地、钱谷、贡

赋等统计数字，编制全国的计帐。以计帐为基础编制户籍。武德七年（

年），又令丈量全国土地。赋税、仓储等也均有统计。唐代的上计制度，逐步

转向书面报告的形式，有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和年报。唐代还编成中国第

一部全国性统计资料汇编 《元和国计簿》。唐代史书有幽州地区的户口数，

还有驻军和马匹数。

五代时期，后晋把包括幽 州割让给契丹（ 年改国号为州在内的幽云

辽， 年）升幽州为陪都，年复称契丹）。契丹会同元年（ 称南京，又称

燕京。府名幽都，开泰元年（ 年）改称析津，所统州县，大部分属今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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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辽在中央设北面官和南面官分别管治契丹人及汉人，均有属官兼办统

计事务。地方则由州县的属官兼管统计工作。在五京（含燕京）又置盐铁、转

运、度支、钱帛诸司，兼管有关的业务统计。其人口统计资料不甚完整，《辽

地理志》对析津府史 各州县仅载有户数，而《辽史 兵卫志》又仅载有丁数。

年），为了均平赋役，契丹景福元年（ 下诏通括户口，即普遍检查核对户

口。史载，南京度支判官马人望因检括户口，用法平恕而晋升官职。辽有赋税

统计，其财政收入的一半取给于南京。

北宋联金破辽，金攻占燕京。金海陵王贞元元年（ 年），下诏迁都燕

京，改称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金仿唐制，中央由尚书省兼管全国统计，

由六部各按职掌兼管业务统计。地方的路、州、县三级均有属官兼管统计。其

户口计帐，是根据户口调查资料汇总编制、逐级上报的簿册。三年一造户籍，

州县的里正、主首和女真族猛安谋克（基层组织）的寨使（里正、主首、寨使

均为基层组织的官吏），到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家责令填报户内男女老幼

的姓名、年龄，以各户所报实数报县，县、州逐级汇总后报到户部进呈尚书

省。中都路大兴府所辖州县也依此办理。还有资料记载中都城内宗室占有郊区

土地的数量。金代有商税统计，大定年间（ 年一 年）到承安元年

年），中都商税增长三成以上。金代曾对民户物力进行调查。大定四年

年）下诏通检推排，即调查评定民户物力，以定赋役。原定十年一次，

后来不定期进行。对女真族猛安谋克的通检推排实行较晚。大定二十二年

年）才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的数目。大兴府进行

了通检推排。

蒙古攻破中都后，至元八年（ 年）改国号为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二十一年（ 年）改大兴府为大都路。北京地区从此成为全国性政权

的都城。元于中央设中书省，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下设六部，其中户部兼管全

国业务统计。地方统计由省及以下的路、府（州）、县官吏兼办。基层统计由

坊、厢、里（城内为坊、城郊称乡、乡村称里）负责。中央还有御史台兼管考

核各地的统计报告。元代的户籍，以取得著籍的先后分为四大类别，在各类中

又依其地位和纳税能力分为各等，还按职业分为军户、民户、站户、匠户等。

元代核实田地，曾两次推行经理法，由官府揭榜示民，限期 天要各户将所

有田地主动如实报官。元代的赋税繁多，有丁税、地税、科差税等，还有课

程，主要指工商税课，如金银铜铁等岁课、盐茶酒醋等课和商税，均有统计。

天历（ 年 年）时，大都宣课提举司所入商税约占全国商税九分之

一。元代始发行不兑现的纸币 钞，逐年有印钞数量统计。元代建立了以大

站数及通讯工都为中心的驿站系统，对驿 具数均有统计。元代南粮北运，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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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至元二十年（ 年）的年）至天历二年（ 年间，均有发粮数

和到粮数的年度统计数字（缺两年的到粮数）。

明洪武元年（ 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元年（ 年）改称顺

年）迁都北天府，建为北京。永乐十九年（ 京，称为京师 。明初统计组

织曾仿元制。洪武十三年（ 年）将中书省的政务分归六部，各自兼管有

关的统计事务，其财计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于县设六科，分别兼管统计工

作。明代财计报告制度规定很严，其报告内容、上报期限、报告程序也很具

体。每年终，各省布政使司及府、州、县派计吏将“钱粮文簿”（又称“奏销

册 呈送户部，户部审核无误后写回批准予报销。计算或编报错误者退回重

编，贪污舞弊者则提交都察院惩处。计吏以回批归报主管官员，一年的财经统

计工作才告结束。“奏销册”要按年初实有（旧管）、年内增加（新收），年内

支出（开除）及年末现存（实在）四柱式填列，后来发展为定期编制的统计报

告，上报期限有月报、二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还有三年报。统计法规

也很严格，《大明律》中对户籍、田赋、帐簿等的漏报、瞒报、偷改等行为，

都具体规定了处罚办法。明代的人口统计曾实行户帖制度。洪武三年（

年）十一月诏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户帖项目有户的种类（军户、

民户、匠户等）、户主籍贯、居民所在地、家人的姓名、年龄和与户主的关系，

及所有田地、房屋等。地方官吏派员按户调查，逐项填写，户部据以编制全国

的户籍。其调查项目与资本主义国家 世纪举办的人口普查相比，也是

比较全面的。有些英美学者看到中国明代户帖样本，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上

“最早试行全面的人口普查的历史证据。” 史书载有洪武 年）顺天八年（

府的户口数字。洪武十四年（ 年），实行黄册制度，是更严密的户口和赋

役管理制度。黄册中除包括户帖的内容外，还规定每隔十年重新核实重造，将

十年间各户人口的生死增减，财产的买卖、转移等，分别按旧管、新收、开

除、实在四柱式填列，以观察其变动情况。由民户填报清册供单，州县官府据

以编制黄册。为了核实田亩，以定赋税，洪武二十年（ 年）命人分行州

县，度量田亩，将土地占有人姓名及所占土田面积、地形、四至及土质等，绘

制图形，顺序排列，依次编册。因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黄册以人户为

主，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万历六年（ 年），采纳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

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实行土地清丈，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耕地普查。当

年）增加近 。明时查得顺天府田地亩数，比弘治十五年（ 代的田粮

①京师之称，明清两代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均未改变，但一般通称北京本志以下记述中，按所引资料原

文，两种名称都有出现。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 年第 版，第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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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额办钱粮（定额征收的钱粮），顺天府均有统计数字。明代驿传遍及全国，

年）顺天府的马驿《明会典》载有万历十三年（ 、水驿及递运所数。明万

天府志》保存了不少统计资料，如疆域、户口、徭役历《顺 、田赋等，所载邮

舍（即驿传）数量不但包括驿、所，还包括基层的亭。

清代前期，统计组织沿用明制，以六部兼管全国统计，其中户部掌管人

口、土地、赋税、仓储、交通等统计。地方在省、道、府（州）、县四级均有

相应机构兼办统计工作。清初立编审法，稽查人口数 年字，以定赋税。原定

一编 户审，后 为一里，选丁多者改为 人为里长，其年。当时以 余百

户分为 甲。里调查丁（成年男子）数田粮编制赋役册，作为课税的根据，

州县造册报府，府再造总册上报。后来改行保甲制，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

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写明户内丁口姓名，户籍统计改变

了只计丁而不计口（妇女及未满 岁和超过 岁的男子）的办法。雍正元年

年），正式颁行摊丁入亩制，将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以后增人不加税，

基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已久的人头税，也有利于统计人口。清代重视户口统

计，顺治三年（ 年）颁行脱漏 年）又编制户口律，乾隆二十二年（

了保甲户口清查法。史籍中户口资料很多。顺治、康熙、乾隆及光绪年间，均

有京师内城、外城及城属（四郊）的户数或户口数。清代有驿传统计，光绪

《顺天府志》载有驿站及马匹、车辆数。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统计开始传入中国。咸丰九年（ 年），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采

用西方海关统计方法编制海关统计，印行《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册》，简称《海

年）改为中英文并列。关贸易册》。原用英文，光绪三十二年（ 世纪末

至 世纪初陆续创办的铁路、邮政、电信等事业，也引进了西方的统计表式、

指标和制度。京师兴办的华商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为经营管理的需要，也

仿照西方企业建立了统计工作。但就国家及地方的政府统计而言，仍然没有独

立的统计组织和系统的统计制度，直到清代晚期才有根本的改变。

产生于奴隶社会的中国古代统计，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和封建社会的建

立、延续而逐步发展起来。其历程大致是始于商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衰

于辽金，兴于明，而止于晚清。凡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则兴，反之则衰。由于

封建社会后期的长期停滞，明代中期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

芽严重受阻，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统计事业前进的步伐也非常缓慢。

年来，虽然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又由于统计本身的需

要，统计工作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中统一；但在统计组织的系统性、统计制

度的规范性和统计方法的科学性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致落后于西方

的统计。今北京地区的政区名称、辖区范围、行政机构，曾经历了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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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方政府都须按中央政府的要求办理统计事务。历代史籍对国家统计均有详

略不等的记述，而对地方统计，或略而不记，或记而不详，所以遗留的北京地

区统计史料很少。

从晚清到中华民国，是效法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西方模式近代统计的时

期。

年），清廷宣布“预备仿清光绪三十二年（ 行立宪”，成立宪政编查

馆，在馆中设统计局。这是中国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组织的模式，建立的统计

第一个最高政府统计机构。光绪三十四年（ 年），又在政府各部设统计

处，各省设调查局，其业务均受统计局指导。并规定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设统

计处，其业务受省调查局指导，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计系统。在今北京地

年），北区，光绪三十二年（ 京内、外城工巡总局改为北京内、外城巡警

总厅 ；但未查到顺天府设统，总厅于总务处设统计股 计机构的记载。

宣统元年（ 年）二月，宪政编查馆拟订《统计 条，又制订总例》

民政统计和财政统计的部表和省表的表式及填表方法。《统计总例》分别规定

州、县、乡、镇的表式， 年）为第一要求一年一报，以光绪三十三年（

次统计之期，正月至十二月为起讫日期。各州、县等有需按月、按季上报者，

由各省自定。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编印了《光绪三十二年北京内外城巡警

总厅第一次统计书》，这是北京城区最早的年度综合统计资料。以后又编印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内外城巡 年，警总厅第二次统计书》。中华民国五年（

为简化记述，以下只记公元，省略中华民国纪年），京师警察厅根据清代北京

内外城巡警总厅的统计资料，又编印了《宣统元年己酉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统

计书》。顺天府编印了《顺天府光绪三十三年统计表》，这是北京周边地区最早

的年度综合统计资料。以后又逐年编印了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和宣统二年

的统计表。

清政府为筹备立宪，于光绪三十四年（ 年）订立调查户口计划，由

民政部颁布《清查户口条 章 条，表式 件，规定先调查户数，例》，计

二

①该厅名称，其所编统计书的书名中称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北京历史纪年》也称北京，但《北京档案史

料》所载《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办事规则 称 月京师 年本志从统计书。参见《北京历史纪年 ，北京出版社

第 版 第 页；《北京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发行， 年第 页。当期，第 时，巡警总厅掌管京师内外城

的治安、户籍、外事、工商业、建筑、道路交通、公用事业、环境卫生等事项，其统计工作也包括这些事项。

巡警总厅总务处所设统计机构，《光绪三十二年北京内城巡警总厅第一次统计书》署名称统计股，《京师内外

城巡警总厅办事规则》第五条称统计科。是先设股后改科，或拟设科实设股，尚无资料可考，本志从统计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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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调查口数。宣统元年（ 年）颁行填造户口格式，次年进行调查。由调

查员调查户数，编定户号，附查户主姓名。再由调查员依照编定的户号，把民

政部规定的查口票格式发给户主，填报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所

等项，调查于当年十一月完成。但有些地方未报，已报者也多只报户数，口数

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是推算的。 内务部公布了调查结果。京师内外

城、顺天府进行了这次户口调查。

清政府其他各部也陆续开展业务统计工作，按系统向各地布置任务，收集

数据，汇总全国的统计表。有些部还编印年度统计资料。农工商部有光绪三十

三年（ 年）的第一 年）的第二次农工商部统计次和光绪三十四年（

年）的表。学部有光绪三 年十三年、三十 一四年及宣统元年（ 三次

统计图 年）和宣统表。邮传部有光绪三十三年 三年（ 年）的两次（

交通统计图表。其中大都包括今北京地区的统计数据 。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年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北洋政府

未设政府统计机构。各部大都设有规模不大的统计科，个别部由其他科兼办统

计事务。省公署的统计机构名称有局、处、股，很不一致。统计组织尚不如清

末筹备立宪时完备。全国性的调查统计工作，有 年内务部的人口清查、

月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的工商部（ 年 产业清查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京地区仍称京师和顺天府。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

年 月改为京师警察厅）仍由总务处办理统计事务，顺天府没有专设统

计机构。 年，总统府政事堂设立主计局，其职掌虽列有关于统计事项，

但全局工作以财政为主。 年，改于国务院设统计局，是北洋政府的最高

统计机关，但未统筹全国的统计计划，各机关、各地方各自为政，统计工作零

月，该局星分散。 年 收集各部各地统计资料，编印《统计月刊》，其中

载有北京地区的统计数据，户籍人口及教育统计比较完整，工、商、农、牧业

生产及司法统计等均零散不全。

月，顺年 天府改称京兆地 县。次年方，辖 月，以京兆为特别

年，京兆尹公署政务厅总务科内设有区。 统计课 ，是北京地区最早以统

计命名的政府机构。该课未出刊物，其调查统计资料散见于北洋政府国务院统

计局的《统计月刊》和国务院的《京兆公报》。

①当时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

②清代以前的全国统计情况，大部分资料来源是刘叔鹤著《中国统计史 年 月第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李惠村、莫 达著《中国统计史》， 月第中国统计出版社 版；郑家亨主编《统计大辞典》中的《中国

版。年统计史》篇，中国统计出版社 月第

③据 该公 年 月《治理京兆计署 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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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为划定市区，试办市政事宜，设京都市政公所，相当于主管

市政建设、 月，功能不完整的市政府。 年，公所设 年有调查科。

撤调查科，其事务并入经理科，同年 月，改于第一科内设编辑股，均主管统

计调查事项。 年 月，公所改科设处，在第一处内设编译科。根据《办事

细则》，编译科掌管的事务中，有编纂发行《市政通告》及编制各种统计报告。

月改为月刊。年《市政通告》于公所成立之初发行日刊，后改旬刊，　

《通告》除刊载政府文件等外，还刊载调查统计资料，如人口、卫生、工商业、

粥厂等统计资料，还有商业、旅店、古物、精制牙刷、地毯等行业的调查资

料。

关于编制统计报告，该科《办事规条》中原定包括拟定统计表式、编辑市

政统计表、委托各机关调查统计资料、汇造统计年鉴、编辑各种单行报告和保

存各种图画表册等事项。但其统计年鉴迄未查到实物，曾否汇造，尚难定论。

《办、事细则》还规定“：本科⋯⋯关于统计调查事件，得请各科及本公所附属机

关、警察厅、商务总会协助办理。”据此，编译科实际执行统计机构的职权 。

当时，京师警察厅的统计工作比较全面，有警务、图书报刊、人口 、寺

庙、土木工程、公用事业、医疗卫生及商号开歇业等统计，该厅总务处于

月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元年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统计书》。铁路、年 邮

政、电信各局依照上级主管机关的规定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办理统计事务，统计

资料比较完整。

年和 年，农商部两次派员调查北京工厂情况。第一次编有《北

京工厂调查报告》，第二次也印有资料。

北洋政府各部编印的年度统计资料中，多包括北京的数据。如教育部

年至 年的全国教育统 年至计图表，司法 年的民事刑事统部

年至计年报，农商部 年的 次农商统计表， 年至交通部

年的统计图表等 。

有关京都市政公所主管统计的机构及其职掌，资料来源是该公所刊印、陈时利主持编纂的《京都市政汇览》，

月至 年 月。另据赵家鼐著《京都市政公所机构沿革》（记述时间为 年 原载《北京档案史料》 年第

月年期）， 后至 月，该公所机 年构变动未涉及第一处内部； 月裁第一处，以第二处为第一处， ，又改

第一处为行政处，另设总务处。变动中，原编译科的情况未见记载。

中华民国初年，京师内城、外城的户口由巡警 年才由京师警察总厅管理，而四郊（清代称城属）户口到

厅接管，但四郊的户口资料未能保存下来，以致该厅人口统计资料， 年至 年缺四郊人口数。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全国统计情况，部分资料来源是刘大钧著《我国的统计》，原载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

期编《统计月报》第 卷第 期， 年 月出版；刘大钧 卷第著《中国之统计事业》，原载《统 ；卫计月报》第

年 月出版；朱君毅著《民国挺 、杨承厚著《中国现行主计制度》，国立编译 作馆 》，中国统时 计出期的统计

版 年 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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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经济滞后，统计事业难以发展。政事堂

主计局和国务院统计局，都未发挥最高统计机关的作用。各部各地，各自为

政，统计组织很不健全，统计工作参差不齐。统计范围极不完整，统计数字也

不准确。著名统计专家刘大钧认为：仿制日本，颇似意存举办；但稽成效，未

能名副其实 。卫挺生更认为：胥效欧美，但 。效法西取貌遗神，买椟还珠

方模式的统计，远未建立起来。北京的地方统计，也自难做出成绩。

这个时期，北京的民间统计工作颇有成绩，主要是由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

的居民生活调查和物价统计，弥补了官方统计的重要缺口。

北京最早的劳工生活费调查，是清华学校教授狄莫尔（ 指

导该校学生于 年进行的北京西郊 户乡民（主要是乡村工人）家庭生

活费调查，和 位校工生活费调年进行的该校 查，其调查结果发表于美

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这是中国最早的居民（家庭

和个人）生活费调查。

北京最早的农民生活费调查，是燕京大学李景汉教授指导该校社会学与社

会服 年先后务学系学生于 年至 次对北京西郊 个村的农民家庭进

户。其中一个村的村民主要为工匠、车夫、行的入户调查，累计调查 仆役

等，另三个村的村民主要以农为业。调查内容是人口与家庭、家庭的收入、家

庭生活状况与支出及村民的其他状况。李景汉根据调查资料写成《北平郊外之

乡村家庭》一书，于 年出版。

年至 年，北京的学者和学术团体共在北京进行劳工生活费调查

次。家庭生活费调查 次，其中社 年对手工艺工人家庭的会调查部于

调查，调查户数达 户。个人生活费调查 次，其中美国社会学者、经济学

者甘博（ 年对人力车工人的调）于 查，调查人数达

人。有些学者的调查对象还扩大到劳工阶层以外的居民，并且对调查资料进行

研究分析，写成专著。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教授著《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

年出版，是根据 年于 年至 北京 户人力车工人、手工业工人

和小学教师家庭生活调查资料写成的。甘博著《北京居民是怎样生活的》一书

年在美国于 出版，是根据 户工人年 年月至 月北京 、

职员、公务员、教员、军警、小商贩、自由职业者、企业主、房产主等居民家

庭生活调查资料写成的。陶孟和在书的序言中提出，调查之家数太少，时间也

短，实出于不得已，“大计划之生计调查，惟有待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非

① 刘 大 钧 年为中央统计联合会特刊所作的序

挺生 年为立法院统计处《统计月报》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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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研究机关所能独立担任者也。”他的这个愿望，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

现。

北京最早的物价指数，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孟天培和甘博合编的

年至 年为年的北京零售物价指数 基。指 期，数 按年编制，以 按

期发表在《中国社会政治学报》上。他们还根据其他调查资料，合著了《二十

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英文，李景汉译为中文，北京大学出版

年。据已知资料，这也年出版）“。二部 十五年”，即 年至 是中

国最早的零售物价指数。此后，社会调查部编制北京零售物价指数，自

年为基期，年 月起编，以 在《经济半月刊》发表。

北京最早的生活费指数是社会调查部编 年制的北京生活费指数，自

月起编，以 年为基期，有月、年指数，按期在北京、天津报纸上发表。

这是中国最早的生活费指数。

前述进行居民生活调查、编制零售物价和生活费指数的社会调查部，是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接受美国纽约社会 月在年宗教研究所捐款，于

北京成立的学术团体（捐款以三年为期， 年 月期满后改组为北平社会调

查所）。其成员有任鸿隽、陶孟和、丁文江、何廉、陈达、杨西孟、李景汉、

陈翰笙、吴半农、樊弘等知名学者，他们进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介绍社会

调查研究方法时，运用了统计方法，传播了统计知识，为在北京开展民间统计

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京师总商会（原称商务总会， 年设有工商调查处）也对入会

的工商户作调查， 年、 年、现存 年及 年各行业工商户数及

名录资料。

年，国民政 年府在南京成立。 月，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撤

京都市政公所及京师警察厅、京师学务局 个，成立北平特别市政府，下设

局。废京兆，原属各县划归河北省。 年以前，国民政府未设全国性的统

计领导机关，中央各机关和各地方的统计机构，其组织情况很不一致。在中央

年成立的机关中，立法院于 统计处，规模较大，统计工作也较有成绩。

该处曾派员调查农工及商店雇员家庭情况，其调查地区包括北平，还调查过北

年平工人日用必需品的零售物价。工商部于 调查北平的工厂。

年，北平特别市政府于第一科内设统计股，凡行政院各部、立法院

统计处及市政府布置的调查统计事项，均由统计股转发各局办理，有的还经统

另据《燕京大学史稿》，孟天培 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为《 年北京的物价 资和 活水平》（英

文），见《史稿》第 页，人民 月第中国出版社 年 版。是否先有毕业论文，后再合著成书，无资料可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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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股核转上报。该股汇集各局的统计资料，但不能组织指导全市统计工作。各

局分别承办行政院各部布置的调查统计任务，如北平市公安局、北平市卫生局

定期上报人口统计、生命统计资料，北平市社会局编制工人生活、工业生产统

计报告及零售物价指数等。北平特别市政府的《市政公报》中载有各局的部分

统计资料。当年，内政部颁发《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及表式，令各省市进

行户口调查。北平于当年完成。

当时，北平市社会局的统计调查较多，并且编印刊物发表统计资料。

年 月，编印《商情周报》，是内部刊物，主要反映工商业实况，也有调查

（物价、金融、制品）、统计等。 月，《商情周报》停刊，又编印《社会调查

汇刊》，第一集内容为： 各业调查，有毯、玉器、饭庄、布业、靴鞋业、

古玩等业概况； 统计图表，分工商业、职 类，附有公安局工及其他事业

调查的各业工会会员人数。该局还通过总商会调查入会各商户雇用职工数及失

业职工数，并向总商会及工厂联合会转发工商部和农矿部布置的调查任务。

月，北平特别市改称北平市，一度隶属河北省，河年 北省工商厅于

年派视察员调查北平的工厂，编有北平工厂调查表。

年，北平市社会局编印《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分 部 个类，共

行业：特品类 个行业；服饰类 个行业；饮食类 个行 个业；器用类

行业 个；杂项 行业。类

年 月，国民政府采纳外国顾问团的建议，成立主计处，下设岁计、

会 月计、统计 个局，实行所谓超然主 年 日，行政院公布计制度。

《统计法》。 年又公布《地方行政机关统计组织暂行规则》，规定省市设统

计委员会。当时的北平市长提出，先从实际工作做起，逐渐完善统计组织机

构，未设立统计委员会。 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印《北平市政府统计

月刊》 月。 日出版第 期，内容以人口统计资料为主。自 年全国户口

调查以后，北平市公安局按月编制户口变动统计表，按年编制户口统计表。本

期详列至 年的统计资料，包括户数、人数、人口密度、性别、年龄、宗

教、出生死亡、婚嫁及迁徙变动的数据，以及外侨人数。并且整理历史资料，

列出 年至 年的城区、郊区人口总数。本期还附有北平市社会局的

个行业、 个主要工厂的工人工资、工作时间、生产及销售数额统计资料和

文字说明。从第 期起改为《北平市政府统计特刊》，为专题资料汇编，不定

期出版。第 期的内容是《五年来本市岁入之分析》，列举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年以后（ 至 年）北平市的财政收入情况，并且将北平的人口与岁入

之比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以及日本东京 期以郊区等城市作了对比。第

农业统计为主，记载郊区耕地面积、农民户数、人数和各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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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及产量数字。本期还有对农、工、商业进行小本借贷的统计资料。

年 月，北平市社会局编印《统计资料简报》。内容分为社会部分和

公安部分，还有财政、卫生、教育、公用、工务等情况。

年 月，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编印了《北平市统计览

要》，这是北京地区第一部全市统计资料汇编。

年和 年，北平市公安局（ 年为警察局）编印了户口统计资

料。

这一时期，北平市的政府统计工作虽较京都市政公所时期有所提高，但统

计机构不健全，工作进展不大。而民间统计工作仍很有成绩。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 年零售物价指 月停编，生活费指数从数于

年 月起发表于该所出版的《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 年因日军入侵北平，

人绘制的北平社会概况统计停编 图年，该所林颂河、王子建。 等 幅，

包括人口、财政、教育、公共设备、工商 个方面的内业与劳工、社会病态等

容，反映了定都南京以后北平市经济衰退、市面萧条、民间疾苦等现象，并且

。收集的统计资料写了题为《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的说明 比较丰富，有

年、 年农商部及 年河北省工商厅的三次工厂调查资料，北平特别市

年政府（ 后为北平市政府）财政局 年、 年、 年和 年缴

纳铺捐的商店家数资料，北平市总商会关于市区及海淀、采育两镇商店

年 月和年 年 月失业职工数资月雇用 料职 等工数及 。该所编印

的社会研究丛刊中，有几种统计学书籍，发行的《社会科学杂志》中也刊载一

些统计论文，这在北京地区均属首创。

社会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还有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硕士论文

《北平一千二百户贫民之研究》， 年和 年张子明和李景汉分别做的

《北平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年杨汝南的《北平西郊六十四村社会情况

调查》，这些调查都使用了统计方法。

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根据调查所得的北平、天津两地物价平均计算，

从 年起编制华北批发物价指数，止于日军入侵。

月，年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 年 月，成立伪北京特别市公

署，于秘书处第一科设统计股，伪财政局、伪社会局、伪卫生局、伪工务局等

年月至 月的伪设统计室、调查统计股或统计股。 年 北京特别市

公署行政计划书中，对社会、生产经营、公用事业等各项统计都规定了月报

表。

①原载《社会科学 期， 年杂志》第 卷第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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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社会局根据月报统计资料编印《统计资料简报》，为不定期刊物，时间

不及时，内容也不完全。

年，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秘书处还做过各业商号家数及资本额调查，

图书馆阅览人数情况调查，市立、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人数调查和公益救济金

情况调查。

年和 年编有《市政统计年鉴》，刊载伪北京特别市公署 上年的

统计资料。

月， 年 月起，年 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秘书处改设统计科。从

为加强对统计工作的控制，各局原有统计机构和人员统一划归伪市公署秘书处

领导，成为该处的派出机构，仍驻原局办公，负责人由伪市公署委任。同年，

开始编印《市政统计》月刊，共出版 期，各期内容根据资料多少繁简不一，

资料来源由派驻各局的统计人员提供。

年至 年，伪社会局先后对各区的工厂及手工业情况和家庭手工

业状况进行调查，后者由伪社会局布置，各区伪区公所填报。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其军事、经济、特务机关都大量搜集情

报，包括收集统计资料。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日本大使馆、北支那开发株

式会社北京分社、满铁调查部北京分部、北支经济调查所、华北综合调查所、

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等都进行统计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如满铁调查部和北

月向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年支经济调查所于 提出《军管理石景山制

铁所现况》， 年 月提出《北京工业的概况》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于

均有统计资料。

年的统计日军侵占北平后，北平社会调查所历时 调查工作被迫中断。

年起，燕京大学经济系按月编制北平工人生活费指 月日军数， 年

封闭学校后停编 。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北平。依照主计处公布的《省

（市）政 年 月设统计室，由府统计室组织规程》的规定，北平市政府于

主计处统计局委派萧振凯为统计主任。根据北平市政府《组织规程草案》的规

年，北平市政府依据行定，市直属各局均设统计室。 政院公布的《各省市

政府统计处组织规程》的规定，改统计室为统计处，萧振凯为统计长。市政府

统计室（处）和各局统计室共同执行政府统计任务，包括： 基本国势调查，

指国情国力普查； 各机关所办公务的统计，指所办公务的经过与结果的统

公务人员及其工作的统计； 计，指机关的组织、人事与人员的状况、动态

①见《燕京大学 页年 月第 版，第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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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工作成绩与出勤的统计； 各机关职务上应用的统计，指机关工作上所

需要的参考资料； 其他统计。北平市属各局按其业务范围收集整理统计资

料，定期向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处）报送，其中户口统计、生命统计、物价及

生活费指数等项统计资料还要向行政院有关部报送。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处）

根据各局的统计资料和自行调查的资料，编制全市统计总报告，编印统计资料

刊物。

当时，政府统计工作以公务统计为基本任务。公务统计，是各机关所办公

务的统计与公务人员及其工作的统计的总称。公务统计方案由主计处拟定颁布

施行。 年颁行的省政府公务统计方案，分为 纲， 目（即类，共

统计表的名称）。其统计报表有年报、半年报、季报和月报。北平市属各局经

常性统计资料的收集和统计报告的编制，逐渐按公务统计方案执行。

此外，各局还进行中央主管机关布置的调查，也自行做些调查。

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处）和北平市社会局统计室还负责编制物价指数和生

活费指数。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处）编制趸售国货价格指数、趸售国货及外国

货价格指数、零售国货价格指数、机关办公用品价格指数和公务员生活费指

年 月起，北平市政府数。 统计处出版《北平市物价与生活费指数月

报》，共出 期。北平市社会局统计室编制工人生活费指数、工人生活必需品

价格比较，也编有零售物价指数和公务员生活费指数，后两种指数所选项目数

量、品种与北平市政府统计室（处）不同，计算结果也不一致。

年及以前的统计资料年初，北平市政府统计室依据 ，第一次上

月，该室又编印了《光复一年报并公布《北平市统计总报告》。同年 之北平

市政》。

年 月，北平市政府统计室编印《北平市政统计 年共出》，至

期，前 年期为期为月刊，后 季刊。 月，北平市政府统计处刊印

《北 年平市政统计手册》，是《北平市政统计》的提要。 月，《北平市政

统 月。其中载有当年计》出了最后一期，数字一般截止到 月的市民教育状

况抽样调查资料，采用了以前少用的抽样调查方法。

北平市社会局承担 月的统计工作较多，其统计室从 年起汇集上年

月全局及所属单位的统计资料，出版了《北平社政至本年 一年》、《北平社政

月至期。二年》和《北平社政三年》， 月，每年 社一本，共出 年 会

局会同警察局结合粮食配售对全市人口进行了一次普查核对。该局承办社会部

布 年置的统计任务，有 月年 的产业工人（包括技术人员）调查，

月的合作社调查等。

民间统计工作没有恢复抗战前的盛况。只有燕京大学 年在北平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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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月编制工人和公教人 月至 月年员的两个生活费指数，前者以

为基期，后者以 年 月至 月为基期，均编至 年底，并且补编了

年至 年的指数 。北平 年分立为商会及工业会）对会市商会（

员户数、职工人数等基本情况进行统计，还按照北平市社会局等政府机关的布

置完成一些调查统计任务。

在抗战胜利后的 年多时间，北平的政府统计机构比较健全，统计制度比

较完备，积累了一批统计资料。但许多统计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都差，难以

反映当时北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真实状况，因而降低了这些资料的价

值。

中国效法西方建立近代统计工作，历时 余年，并未收到发展统计事业

的实效。晚清政府建立西方模式的统计，不过是作为仿效西方，预备立宪，以

挽救清廷危亡的改良措施之一。然而宪政未成，辛亥革命就结束了清王朝的统

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政局混乱，政令不通，统计方面继续仿效西

方，只是装点门面，十余年间，很少成就。地方政府兴办统计，也往往为了自

夸政绩。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设统计局，实行超然主计制度，基于外国顾问

团的建议，更属西方模式。但国民政府位高而权不重，主计处推行制度，又受

制于官僚政治和地方势力，困难重重，虽然历任统计局局长都是统计专家，也

无能为力。据主计处 年一篇题为《筹设中央各机关统一统计组织之经过》

的报告中说，机构方面，“本处成立四载，仅设实业部统计长一员，其他机关

仍少改进”；工作方面，“易得之统计，重见纷出；烦难之统计，搁置未办”。

中央机关如此，地方政府更差。到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北平市仍未按规

定设统计机构。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才在所控制的省市推行其超

然主计制度。北平市于 年建立统计机构，逐渐实行公务统计方案等统计

制度。但因认真调查核实者少，敷衍塞责者多，其统计资料，数量少而质量

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差。早在 级还没有

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

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 新中国第一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也在

年专就统计资料评价说，“我国解放前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统计遗产很

少”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改为行政院主。 计部，推行 年的超然主计制

度，从此终止了其隶属关系上的超然。曾任主计处统计局长的朱君毅曾评价所

《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 页年 月第 版，第国出版社

毛泽东《 年 月第 页 。版，第〈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薛暮桥《第一个五 统计工作重要文件年计划期间我国统计工作的初步经验和今后任务》，原载国家统计局编

页选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 版月第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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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超然主计，不过是“纸上空谈，脱离实际” ，可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推行

西方模式的统计，也是难收实效的。 年，其行政院主计部复称主计处，

并将省市政府统计处与会计处合并为主计处。这一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推

年的统治，西方翻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 模式的统计也从此结束了在中

国 多年的历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学习借鉴苏联社会

主义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建立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统计的时期 。

年 月 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和北平市人

民政府为管理城市，指导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需要了解社会经济情况。因

此，全市各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工作。

年 月，北平市人民政府裁撤统计处，并入调查研究室，成立统计

科，张锐任科长。统计科收集市属各部门的统计资料，包括北平解放以前的历

史资料和解放初期的各项基础数据，还沿袭原北平市政府统计处的市政建设、

文教卫生等统计及编制物价指数和职工生活费指数，不使统计资料中断，但均

作了改进。统计科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供领导机关及有关部门参考，并

且从 月起编印《北京市综合统计》，内部发送。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北京市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份全市性的综合统计资料刊物。

北京（平）市政府各部门做了很多统计工作。许多是定期进行的，如公安

局的户籍统计，工商局的私营工商业统计，公共卫生局的生命统计和医疗卫生

统计，教育局的学校教育统计，企业局（后分立公用局）的电车、公共汽车及

自来水统计，市贸易公司的商业物价统计，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金融统

计等。有些部门还进行了一些一次性调查。如工商局结合对工商业户登记发照

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调查，税务局结合评税进行工商

业营业额的统计，劳动局结合失业人员登记进行失业人员调查。工商局还从

月到年 月编印《一旬统计》，这是北平解放以后最早出版的经济统计

月的统计资料，编印了《统计汇编》资料期刊，对 月到 。

日年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北

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从此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北京的统计事业，开

三

①朱君毅《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 页工作》，中国统 月第计出版社 版年 ，第

为叙述方便，北平解放后至新中国建立前的 个月记入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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